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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會議討論案      提案機關：
 社   會   局 

 法 規 委 員 會  

案由：為廢止「臺北市育兒補助辦法」案，謹提請 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臺北市育兒補助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於九十一

年四月十一日訂定，嗣經九十五年、九十九年二度

修正，為本府據以辦理臺北市育兒補助業務，以減

輕本市中低收入家庭照顧六歲以下兒童經濟負擔之

法令依據。 

二、為配合推動本府鼓勵生育政策，減輕父母育兒負擔，

推出「助妳好孕」系列專案。原「育兒補助」自一

百年一月一日起轉型為「育兒津貼」，改以申請人經

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

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20％者為審核標

準，期於財政可負擔之前提下，朝向大部分市民均

可受惠之政策方向實施。 

三、臺北市育兒津貼發給辦法業經本府九十九年十二月

二十日 (99)府法三字第０九九三四００四五００

號令訂定發布，自一百年一月一日施行，為照顧本

市五足歲以下兒童，符合申請資格之照顧者可月領

新臺幣二千五百元津貼。按育兒補助之事項既已有

新法規發布施行，依照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

二十七條第四款規定得廢止之，爰擬予同步自一百

年一月一日廢止本辦法。 

四、準此，本辦法之規範事項因已有新法規發布施行，

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第四款：「市

法規有下列情形之ㄧ者，得廢止之：……四、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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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已有新法規公布或發布施行者」之規定，爰擬

自一百年一月一日廢止。 

五、本案業經法規委員會一百年一月十一日第五二四次

委員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六、檢陳擬廢止法規表及本辦法條文各一份。 

擬辦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辦理廢止，並依地方制度法第二

十七條第三項第二款分別函送行政院備查及臺北市

議會查照。 

決議： 

 


